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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法规是基础性工程，

手机不是法外之地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法律专家
李洪江在回顾手中那份《绿色上网智能
分析服务平台可行性论证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的起草过程
时，坦率地说。

挑战从何谈起？
李洪江说，他和同事们虽然经验比

较丰富，但很少有人受理过此类法务工
作——对部队手机的使用管理进行合规
合法性审核，堪称“大姑娘坐花轿——头
一回”。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有关手机使
用管理的法律，但许多法律的条文又
与手机的管理使用有关。这当然不是
这群来自地方的法律专家们遇到的最
大挑战。他们遭遇的最主要挑战是对
部队情况不熟悉，更准确地说，是对部
队现有的条例条令等相关的法规很陌
生。

既然是开创性工作，遭遇挑战实属
正常。

陆军第 81 集团军方面事先也预料
到了。他们在聘请地方专家的同时，也
邀请军队专家参与，成立了一个由 10名
军地律师共同组成的专家团队，专门论
证审查“手机服务平台”的合法合规性。

如此兴师动众，目的就是要让“手机
服务平台”经得起历史和法制的检验。

专家团队从去年 5月展开工作后，
在梳理相关法律条文、熟悉军队条令法
规、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手
机服务平台”涉及的法律条文，为解答以
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法律赋予公民的通信自由与平台限
制手机功能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法
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与平台对手机信
息的筛查分析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经过充分论证，专家们给出了法理
意见。依据《宪法》《民法通则》等有
关法规，公民有通信自由。同时，《中
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和
《军队手机使用管理规定》，又对军人
使用智能手机各种要求和限制进行了
明确规范。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家
安全受到威胁，军人的个人权利理应
受到合法合理的限制。

平台进行数据收集是针对整体而
非针对军人个体，并未侵犯官兵隐私
以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若需采取侦
查措施，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
在立案后；二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
序，依法依规实施。

最终，军地法律专家组出具《法律意
见书》，给出了最后结论：该平台从系统
功能的设置和具体管理方式看，于法有
据，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

专家团队中，来自某律师事务所的
孙静律师，在论证审核工作中体现了女
性更为细腻周到的风格。

她结合官兵关注度较高的《民法典》
建议说，“手机服务平台”合规合法，在具
体实施中依然要注意方式方法：在宣讲
教育上，要合理引导，尽到告知义务，做
到公开透明；规避风险上，应与官兵签订
入网协议，做到合法合理；服务管理上，
要树立“重预防、轻管控”的理念，做到适
法有度……

法规是管理的红线，

更是保护官兵的防线

《法律意见书》是冷静、理性的，官兵
却能体会到其中的温度。

专门负责“手机服务平台”事宜的该
集团军保卫处处长闫建恩，没有想到第
一个站出来反对使用定制手机的，竟然
是一位军嫂。

丈夫的手机要被“定制”，以后用手
机聊天时说点悄悄话，会不会不方便？
她一个电话打到了集团军纪委，对定制
手机表示了“强烈不满”。

然而，当这位军嫂看到《法律意见
书》后，态度发生了 180度转变，从“反对
者”变成了“支持者”。

这些年，手机涉赌、涉贷、泄密以及不
良交友的“翻车事故”多有发生，谁也不愿
意看到自己的配偶或子女因为手机掉进
陷阱、栽了跟头。

如今，部队要把手机装进法规的“笼
子”，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保卫处长闫建恩说，在之后的“手机
服务平台”试运行期间，最坚定支持手机
定制的就是官兵的家人亲友。

某合成旅是首批试行“手机服务平
台”的单位，该旅突击车连指导员邹咏航
亲历了定制手机从“冷”到“热”的过程。

“手机服务平台”试运行伊始，定制
手机实行自愿原则。为支持这一工作，
邹咏航等连队干部带头加入平台，使用
定制手机。即便如此，官兵积极性也不
高，原因很多：怕隐私不保、怕体验不佳、
怕使用受限、怕资源浪费……

观望了一段时间后，很多人发现定
制手机好处多多。

除了话费套餐经济实惠吸引人外，
更主要的是大家发现定制手机合规合情
合理，部队有纪律、上级有规定、法律有
保证、管理有措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
想让大家手中的手机不仅要好用，而且
要用好。

后来，看到了《法律意见书》后，全连
官兵悉数加入手机定制的行列。

刚开始，不少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定制手机大多在千元左右。用了一段时
间后，大家发现定制手机和非定制手机
的区别基本“无感”，而且定制手机使用
起来更加安全。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官兵都换上价
位更高的智能手机，用行动表达对“手机
服务平台”的认可。

一个新生事物好不好，最有发言权
的是基层官兵。

数据统计显示，“手机服务平台”试
运行后，这个旅受到纪律处分的官兵中，
因手机使用违规受处分的占比明显下
降。一名旅领导谈到，当看到这一变化
之后，你再给基层官兵们说，法规是管理
的红线，更是保护官兵的防线，就无须讲
什么大道理了。

法规是约束被管理

者的，也是约束管理者的

手机要被放进法规的“笼子”里，管
理者的管控权力也要装进制度的“笼
子”里。

在“手机服务平台”运行之初，第 81
集团军党委就定下了一个铁规矩：平台建
设要于法有据，施行过程也要严格依法办
事，拒绝一切有违法规和法律的行为。

使用定制手机，官兵最担心隐私不
保，怕个人信息泄露。这个集团军在保
护官兵隐私方面，不仅在法规上制定了
严格的条文，在执行上也做到严之又严。

自从用上定制手机后，战士付龙飞
一个最深切的体会是，一切都按相关规
定来，使用手机的时间不仅得到了保证，
自己聊天的隐私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大家的心情也放松舒畅了。

和付龙飞有同感的，是排长纪彦
丞。以前没有定制手机时，纪彦丞作为
手机的管理者压力也非常大，怕战士违
规使用手机捅娄子。

他介绍说，以前有的战士为了保持
与女友的联系，甚至违规使用“账外
机”。即使手机被没收了，也会冒着风险
去买新的手机。

纪彦丞说，平心而论，以前我们管理

手机时，也怕触犯法律法规，激化官兵之
间的矛盾。“手机服务平台”帮助我们化
解了这方面的问题和担忧。

使用者按规定使用手机，管理者也
依法依规管理手机，不再任性使用权力，
注重保护官兵的权益和隐私。这种在规
律法规框架下自我约束的自觉，换来的
是官兵的信任。

去年 9月，又是一个退伍季。这是
该旅自从有定制手机以来，首批退出现
役的士兵。按照“手机服务平台”的相关
规定，士兵退役后可以请电信公司免费
刷机解绑，卸载有关管理软件，脱离“手
机服务平台”，还原到入伍前的初始状
态。

然而，某合成旅“手机服务平台”管
理员张晓培没有想到的是，不少退役士
兵不愿刷机，不愿解绑卸载集团军的管
理软件APP。
“退役士兵应该都盼着刷机解绑才

对啊！”现实情况让张晓培有些不解。为
此，他做了一番探究，发现不愿刷机解绑
的原因无非两种：一种是定制手机的套
餐经济实惠，二是军营情结难舍难分。

一个放进法规“笼子”里的手机，也
寄托了战士们不少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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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机装进法规的“笼子”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吴 旭 胡维鹏

今天，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与我们息息相

关的改变，大部分情景下是通过手机

实现的。

手机，这一移动通信工具，最早诞生

于军事实践、服务于打仗。后来，它走出

军营，在民间被发扬光大。如今，手机重

回军营，我们并未完全做好接纳它的充

分准备。

如何管理军人使用手机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各国军队管理手机使用的办法

不尽相同。曾经，当我们的军营面对手

机蜂拥而至时，有的基层管理者拿不出

有效的管理举措，只能简单粗暴“一刀

切”……

如今，进入新时代，如何管好用好手

机，仍是一个我们不容回避的课题。

古往今来，很多新的科学技术都颠

覆了我们的生活。这种“颠覆”是一把双

刃剑，既可以造福社会和人民，也可能给

我们带来危害和负面影响。

比如，汽车大大拓展了我们的活动

空间，而每年因车祸所造成的人员伤亡

也令人触目惊心。于是，我们不断加强

交通法规建设来减少车祸发生，利用法

规帮助人们趋利避害，让科学技术更好

地造福人类。

作为推进部队管理难题破解的一

项重要工作，陆军第 81集团军开始搭

建“手机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全称为

“绿色上网智能分析服务平台”，旨在

通过定制手机和多功能管理服务，不

断提高使用管理手机的水平和能力。

搭建“手机服务平台”，需要技术、资

金和人才。这个集团军在搭建“手机服

务平台”伊始，却发现最紧缺的是法规条

文和法规意识。于是，他们请来相关法

律专家，厘清与手机相关的法规，树立起

法规的标杆，并把此视为落实依法治军

要求的一个具体实践。

在用好和管好手机的实践中，有一

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点，这就是使用

者怕隐私等权益受到侵害，管理者怕泄

密等违规违法情况发生。

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利益为边界

的，对军人来说，国家利益就是我们一切

言行的边界。没有谁能凌驾于法规之

上。当我们用上法规这个武器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夯实手机管

理的法规基础，不仅是用好管好手机一

个亮点，更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和出发

点。

采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集

团军在管理中树立起法治思维，并在

实践中为立规立法贡献力量。

把手机放进规章制度的“笼子”里、

放进条令条例的框架内，我们使用管理

手机才能真正做到用得放心、管得顺心。

用得放心 管得顺心
■本报记者 范江怀

聚焦军营智能手机管理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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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
官兵展示手机开机动画。

图②：上等兵陈智业余时间
与母亲视频通话。

图③：通过智能手机，官兵能
从网上阅读更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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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

法律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国 家 秘 密 受 法 律 保

护。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

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

家秘密的义务。任何危害

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

须受到法律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

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

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以

上单位应当对使用人员的姓

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移动

电话品牌型号，以及微信号、

QQ号等进行登记备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内务条令（试行）》

军队单位应当在禁止

使用移动电话的场所设置

禁用标志和存放设施，重要

涉密部位应当配置有效的

技术管控设备，核心涉密场

所必须进行严格检查，防止

违规带入使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内务条令（试行）》

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

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

日、节假日等时间，可以使用

公网移动电话。不使用时，

通常集中保管。具体使用时

机和管理办法，由旅（团）级

以上单位结合实际制定。

机关人员使用公网移动

电话的管理办法，由旅（团）

级以上单位结合实际制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内务条令（试行）》

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

下，军队人员在课外活动时

间、休息日、节假日等个人支

配的时间，可以使用手机(含

智能手机)，可以通过个人移

动终端或者军营网吧使用互

联网。具体办法由师旅级单

位结合实际制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

基层工作指导和管理秩序

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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